
各学院（所）： 

根据《财政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退役军人部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

部关于印发<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科教〔2019〕19 号），为做好

2021 年毕业生基层就业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工作，现将有关申报事项

通知如下： 

一、 政策内容 

毕业生到中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业、服务期在 3 年以上（含

3 年）的，其学费由国家实行代偿，在校学习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含高校国

家助学贷款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代偿的学费优先用于偿还国家助学贷款

本金及其全部偿还之前产生的利息。 

二、 申请对象 

全日制本科生、研究生应届毕业生。定向、委培以及在校学习期间已享受免

除学费政策的学生除外。 

三、 对申请条件涉及的概念的具体解释 

（一）就业地区 

西部地区是指西藏、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

青海、宁夏、新疆 12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部地区是指河北、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海南 10 个省。 

艰苦边远地区是指除上述地区外，国务院规定的艰苦边远地区。 

（二）基层单位 

基层单位详见附件《基层单位界定》。 

（三）其他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遵守宪法和法律； 

2.在校期间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诚实守信，道德品质良好，学习成绩合

格； 



3.毕业时自愿到中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工作、服务期在 3 年以

上（含 3 年）。 

四、申请所需材料 

1.学生本人填写的《基层就业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申请表》（一式两

份） 

2.就业协议书或劳动合同复印件（两份） 

3.《就业证明》（一份。存在二次定岗的毕业生只提供《二次分配就业证明》）； 

4.有关证明材料（如有） 

5.申请助学贷款代偿（校园地助学贷款）的学生，须提交一份委托书，委托

学校学生工作处学生资助中心在代偿获得审批后为其办理还款方式变更。（格式

参照附件） 

上述第 4 条“有关证明材料”是指无法直观鉴别工作地点的毕业生，申请时

应该出具能够证明从事的工作岗位及实际工作地点符合中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

地区县级以下基层单位要求的有关证明材料。该材料需加盖工作单位公章并由学

生本人签字确认。 

五、报送方式及时间节点 

申请材料报送截止日期：第一批次 2021 年 6 月 20 日（过期不予受理）。对

于存在“二次定岗”的毕业生，还需填写《二次分配就业证明》，接受申请材料

截止时间为当年 12 月 15 日。对于 7 月以后签约的毕业生，接受申请材料的截

止时间为当年 12 月 15 日，纳入 2021 年度第二批次申报工作。 

各学院（所）须对照本通知的要求，严格审核申请学生的资格，对于不符合

条件的申请予以退回。各学院（所）6 月 20 日下班前，汇总本学院（所）学生

的申请材料，统一交至学生工作处学生资助中心（弘毅楼 213 室），学校审查后

统一报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批。 

六、资金拨付及在岗跟踪确认 

学生申请被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批复同意后，代偿资金将分三次拨付至学

校，学校再拨付至学生。其中，申请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学生的代偿资金，将由



学校代理学生分三次归还至贷款银行；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学生的代偿资金，将

拨付给毕业生本人，毕业生自行归还至当地贷款银行。 

中西部基层单位就业学费补偿贷款代偿政策实行年度在职在岗确认制度。申

请成功学生，应于次年开始起，于每年 6 月 5 日前，将经所在单位盖章的《学费

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在职在岗跟踪情况表》扫描件报送至学校学生资助中心

邮箱 zzzx@sufe.edu.cn，以便学校为其申请下一批次的代偿资金，直至代偿拨付

完成。逾期没有收到在职在岗确认材料的，视为已经离岗，不再为其进行下一批

次资金的申报。 

请各学院（所）提高认识，加强责任感，把工作做实做细。一要认真学习领

会文件规定，加大宣传，使毕业学生都能充分了解这项政策；二要精心组织，使

符合条件的学生都能及时享受国家代偿资助政策；三要严格把关，加强审查和认

定，确保申请材料符合条件，提高报送材料的质量；四要增强服务意识，要耐心

细致的做好学生的咨询解答工作，尤其要做好已提交申请但未获批准学生的解释

工作，要告知未批准原因。 

具体政策规定也可在【上财资助】企业号内“资助政策”栏目内查看。 

 

 

 

学生工作处 

2021 年 6 月 3 日 


